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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法務部獲准撥用大面積國有土地，惟經管多

年僅提供公眾停車使用，迄未依撥用計畫用

途辦理開發，且未妥善管理致土地遭長期占

用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按國有財產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公用財產應依預

定計畫及規定用途或事業目的使用……」第34條第2項

規定：「公用財產之使用，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財政

部得通知管理機關於限期內提出活化運用計畫，必要時，

得逕行核定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接

管。但撥用不動產之收回，應由財政部呈請行政院廢止

撥用後為之：一、用途廢止。二、閒置。三、低度利用

或不經濟使用。」因此，撥用土地當依撥用計畫完成土

地使用，若發生長期閒置、低度利用或不經濟使用等情

事，主管機關當可啟動廢止撥用收回之機制。

審計部於查核發現法務部所屬相關機關獲准撥用

大面積國有土地，部分土地經管多年卻僅提供停車使用，

迄未依撥用計畫用途辦理開發，且未妥善管理致土地遭

長期占用等情事，因此，該部於民國(下同)112年6月9

日台審部五字第1120059599號函請行政院督促法務部 ，

就其獲准撥用前揭大面積國有土地多年，仍未按原撥用

計畫用途辦理開發之問題檢討原委，並就所屬各機關類

此情事研謀改善措施，以加強土地管理，落實資源之合

理運用。另外，財政部亦以112年7月10日台財庫字第

11200606090號函督促法務部，就所屬臺灣高等檢察署

臺中檢察分署（下稱臺中高分檢）、臺灣臺中地方檢察

署（下稱臺中地檢）及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下

稱彰化執行分署）所經管大面積國有土地長期欠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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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有財產法相關規定不符且影響國有土地使用效益

部分，並視個案狀況依規定管理使用，本案經調閱審計

部、法務部等機關卷證資料，並於113年6月6日詢問法

務部等相關人員後，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臺中高分檢與臺中地檢撥用之國有土地自行政院同意

撥用至開始工程發包使用，長達20年期間停留於土地

利用規劃評估或修正，其遷（擴）建政策變化反覆未

定，致使撥用土地長期閒置，甚至一度僅做為停車場

使用，確有虛擲、浪費國家土地資源情事，目前既已

依計畫積極辦理使用，仍請法務部善盡主管機關權責

掌握施工進度及國有財產管理維護情形

(一)查審計部原係查核各級政府公有土地供公眾停車管

理執行情形時，發現臺中高分檢與臺中地檢經管臺

中市西區三民段七小段3-11、4-9及東昇段八小段3-

4地號等3筆土地，面積約13,273平方公尺，當時係

供停車使用，卻未依規訂定停車場管理辦法(規範)，

故發文通知行政院督促使用。而行政院秘書長112

年6月20日除函復審計部說明，法務部所屬機關經

管國有公用財產如未依計畫使用，應由法務部本機

關權責督導所屬依上開規定辦理外，財政部亦已另

函督促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應就其經管之公有土

地作為停車使用者，確實清查使用情形，並視個案

狀況因地制宜訂定停車場管理辦法(規範)。惟查前

述3筆土地，原係臺中高分檢與臺中地檢申請撥用

作為機關遷（擴）建基地之部分，法務部說明該遷

（擴）建基地原共有8筆土地，分別為臺中市西區

東昇段八小段3-2、3-3、3-4、3-5、三民段七小段3-10、

3-11、3-13及4-9地號等8筆土地，然因審計部稽查

標的係各級政府、機關經管土地供停車使用未依規

訂定停車場管理辦法(規範)者，故通知改善僅為其

中3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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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臺中高分檢與臺中地檢遷（擴）建基地範圍示意圖

(二)次查，前述撥用土地原分屬臺中監獄及臺中看守所

經管，因經評估該等土地適合作為臺中檢察機關聯

合辦公大樓，臺中高分檢遂於84年報請法務部同意

變更管理機關為臺中高分檢及臺中地檢，因該等土

地原管理機關及擬變更後之管理機關同為法務部所

屬，法務部即依據國有財產法規定予以同意，並經

地政機關完成管理機關變更登記。嗣因陳報「臺中

高分檢暨臺中地檢遷（擴）建辦公廳舍中長程計

畫」，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對於法務

部84年間所為逕為同意變更管理機關之法令適用情

形有所疑慮，並建議於遷（擴）建辦公廳中長程計

畫經行政院同意辦理後，再以補辦撥用之方式補正，

故於上開中長程計畫經行政院109年5月22日院臺法

字第1090082193號函同意辦理後，臺中高分檢及臺

中地檢即補辦撥用程序，並經行政院109年10月27

日院授財產公字第10935010980號函及113年1月22

日院授財產公字第11300019720號函予以同意撥用。

(三)然84年間報請法務部同意變更管理機關為臺中高分

檢及臺中地檢後，法務部又將本案土地及部分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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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舍共同規劃作為「臺中地區司法園區」，除規劃

臺中高分檢及臺中地檢進駐外，原遷建基地又更改

變更作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下稱臺中執

行分署）辦公廳舍及法務部所屬機關中部聯合檔案

大樓，但因臺中高分檢及臺中地檢之遷（擴）建具

急迫性，土地使用分區於97年及98年間完成都市計

畫變更後，臺中地檢爰於99年間陳報臺中高分檢及

臺中地檢遷（擴）建辦公廳舍中程聯合計畫（惟嗣

後尚須依行政院核復意見重新進行規劃）。又因臺

中市政府自101年起陸續規劃指定「臺中刑務所演

武場」、「臺中刑務所浴場」及「臺中刑務所官舍群」

等為市定古蹟及公告登錄為歷史建築，臺中高分檢

及臺中地檢無法再以其它基地（非原撥用土地）作

為辦公廳舍遷（擴）建基地，爰於101年間再研議

將本案土地改回辦公廳舍遷（擴）建基地，期間亦

經法務部104年1月16日法秘字第10407500420號函

同意照辦，並請各機關儘速辦理遷（擴）建計畫之

修正提報等事宜。

(四)承上，臺中高分檢等3機關於105年8月間陳報行政

院遷（擴）建辦公廳舍建置規劃構想評估報告，惟

行政院105年核復遷（擴）建計畫之修正提報應依

「中央政府機關辦公廳舍建置審核原則」（改採3階

段審查作業），並由第1階段辦理。臺中高分檢等3

機關嗣於106年8月再陳報擴建遷辦公廳舍現有廳舍

整建評估報告，惟法務部要求將臺中執行分署需求

納入規劃，並由臺中地檢彙整相關機關需求，重新

研提興建計畫。案經臺中地檢於107年7月陳報臺中

高分檢等4機關遷（擴）建辦公廳舍暨現有廳舍整

建評估報告後，卻獲行政院秘書長107年9月11日院

臺法字第1070031474號函本案實無耗費新臺幣24億

餘元進行遷（擴）建辦公廳舍之必要性及迫切性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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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免議之回復。因臺中高分檢及臺中地檢辦公環境

擁擠且通風不良，辦公環境惡劣，確有遷（擴）建

之必要性，爰將上開4機關遷（擴）建計畫再變更

為臺中高分檢及臺中地檢等2機關，於108年3月起

依中長程計畫審核原則陳報行政院，終經行政院109

年5月22日核復：原則同意，計畫期程自109年5月

起至114年12月止。其後，本案又經歷第1次修正中

長程計畫（修正計畫期程為109年5月至117年8月底

止，並經行政院以 110年 7月 13日院臺法字第

1100179079號函核定）及第2次修正中長程計畫（再

修正計畫期程自109年5月起至118年10月22日，並

經行政院以110年7月13日111年8月9日院臺法字第

11001790791110182315號函核定）。

(五)依法務部說明，本案統包工程於112年3月1日順利

決標，並於3月3日登載決標公告，統包廠商提送各

項統包工作執行計畫書，經臺中地檢於112年6月9

日召開「加速建照執照取得執行計畫暨各項計畫書

審查會議」決議原則同意核定，而基本設計相關文

件，專案管理團隊並已於112年9月22日審定並送臺

中地檢核定，未來尚須進行各項交通影響評估、都

市設計（含文化資產）審議、建造執照申請作業等。

(六)綜上說明，可知臺中高分檢與臺中地檢撥用之國有

土地自行政院同意撥用至開始工程發包使用，長達

20年期間停留於土地利用規劃評估或修正，其遷

（擴）建政策變化反覆未定，致使撥用土地長期閒

置，甚至一度僅做為停車場使用，確有虛擲、浪費

國家土地資源情事，目前既已依計畫積極辦理使用，

仍請法務部善盡主管機關權責掌握施工進度及國有

財產管理維護情形。

二、彰化執行分署撥用國有土地原既係作為新建廳舍建築

基地，本即應依撥用計畫使用，彰化執行分署雖自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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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多次陳報中長程計畫書，除因法務部多次退請修

正無法順利核定外，復因土地使用規劃政策反覆，致

使土地資源低度利用，甚作為公務車輛停放等長期不

經濟使用情事，最後更因另有其它遷建計畫，原撥用

土地不再列入遷建，雖已將土地交還國產署，法務部

及彰化執行分署作為難謂無違失，爾後應確實檢討各

機關遷（擴）建需求，須俟個案計畫成熟並獲行政院

核准，再考量洽辦土地撥用事宜，以避免再有土地資

源未依撥用計畫辦理開發之情形

(一)查彰化執行分署經管之彰化縣彰化市大埔段316地

號土地，面積約2,409平方公尺，撥用用途係作為

彰化執行分署新建廳舍建築基地，審計部查核發現

自98年3月撥用後，彰化執行分署復於另案場址興

建辦公廳舍，又預計另案場址新建廳舍竣工後，始

辦理廢止撥用；於此期間，彰化執行分署將上開土

地轉作為未收費停車場使用，且未建立管理機制，

影響國有土地使用效益。

圖2　彰化執行分署經管彰化縣彰化市大埔段316地號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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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務部說明彰化執行分署土地取得經過，其原係租

用辦公廳舍，經以交通、面積及公務機能等面向逐

項評估後，認為本案土地適宜興建自有辦公廳舍，

又因該遷建土地原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所

經管之7筆國有土地，彰化執行分署爰向國產署申

請撥用，並獲行政院98年1月15日院授財產接字第

09700337670號函予以同意，嗣於98年3月18日再將

該等土地合併為1筆土地。該分署自98年起即陳報

中長程計畫書，惟依行政院秘書長98年8月19日核

復說明，考量法務部及所屬目前辦理中之廳舍擴

（遷）建計畫，以該部主管每年概算額度，尚無法

容納，爰請該部將部分計畫遞延至以後年度辦理。

因此，彰化執行分署遷建計畫未於98年度獲核定。

(三)嗣後彰化執行分署分別再於100年8月、101年3月及

102年4月提報中程計畫，均未獲法務部同意，另查

行政院104年3月11日核定法務部行政執行機關辦公

室面積需求設置基準表，另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

會104年4月8日考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

化地檢）暨參訪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時，因彰化地檢

原規劃遷建至彰化縣員林市其它4筆國有土地，其

可建築容積超過彰化地檢員額應使用容積，考量彰

化執行分署亦有遷建需求，為求基地使用之最大效

益及跨區加值部分，爰規劃彰化地檢與彰化執行分

署合署辦公，並將分屬社會發展類之彰化地檢遷建

計畫及公共建設類之彰化執行分署遷建計畫合併後

之聯合遷建計畫移至公共建設類計畫辦理，以利經

費爭取。

(四)而本案土地已不再列入遷建計畫方案，本應變更非

公用移交國產署接管，惟因彰化執行分署現有廳舍

為租賃，並無查扣車輛停放及辦理拍賣場所，在新

建廳舍尚未完工啟用前，彰化執行分署爰暫以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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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作為查封車輛停放、拍賣、業務宣導活動場地

等公務使用，除於嚴重特殊性傳染性肺炎疫情期間，

無償提供彰化縣政府進行防疫相關措施外，並未對

外開放，且平時固定派員巡檢及清理維護經管土地，

出入口亦設有門禁管制，並無任由民眾占用停車情

事，並於接獲審計部調查通知後，已完成變更非公

用移交國產署中部分署彰化辦事處接管（國產署112

年11月6日以台財產接字第11200359960號函同意現

狀移交該署中部分署彰化辦事處接管）。

(五)綜上所述，彰化執行分署撥用國有土地原既係作為

新建廳舍建築基地，本即應依撥用計畫使用，彰化

執行分署雖自98年起多次陳報中長程計畫書，除因

法務部多次退請修正無法順利核定外，復因土地使

用規劃政策反覆，致使土地資源低度利用，甚作為

公務車輛停放等長期不經濟使用情事，最後更因另

有其它遷建計畫，原撥用土地不再列入遷建，雖已

將土地交還國產署，法務部及彰化執行分署作為難

謂無違失，爾後應確實檢討各機關遷（擴）建需求，

須俟個案計畫成熟並獲行政院核准，再考量洽辦土

地撥用事宜，以避免再有土地資源未依撥用計畫辦

理開發之情形。

三、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下稱臺南高分檢）自98

年起撥用土地後雖多次陳報遷建辦公廳舍計畫，惟因

行政院及法務部相關政策考量，未能順利核定辦理，

期間更因土地長期未依撥用計畫使用，本院曾於106

年間調查要求改善（106司調9），迄今臺南高分檢表

示現有辦公廳舍除仍存在建物老舊、基地過小之前提

因素，又受限需與他機關合署辦公，空間確實存有不

敷使用困境，未來將依規劃期限積極爭取行政院核定

相關遷建計畫，惟為避免本案國有土地再有長期閒置、

低度利用或不經濟使用等情事，仍請法務部善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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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權責掌握進度，依法辦理。

(一)查臺南高分檢為興建辦公廳舍緣故，於98年7月21

日檢總字第0980900044號函申請撥用臺南市安平區

金華段82-1地號國有土地，面積13,852平方公尺。

本案土地雖於99年撥用取得，惟臺南高分檢自98年

起即多次向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及法務部陳報遷建

辦公廳舍中程計畫書，經該部於99年3月24日研商

該部及所屬機關辦公廳舍公共建設專案先期計畫會

議中，將該遷建案列為100至105年度擴、遷、新建

辦公廳舍計畫第4優先順位，而臺南高分檢亦依審

查意見多次修改、陳報中程計畫書，惟法務部101

年1月5日審查後，考量政府財政困難，以及檢討該

計畫之急迫性與必要性，並未列入102年度起之重

大工程最優先計畫;又法務部103年8月14日提出之

「法務部所屬機關105至109年規劃辦理辦公廳舍重

大工程計畫表個案計畫優先順序表」，亦未列入該

遷建案，以致本案土地仍無法開始利用。

圖3　臺南高分檢興建廳舍基地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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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院曾於106年就本案土地長期未依撥用計畫完成

遷建等問題進行調查（106司調9），並提出調查意

見如下（略以）：「……及臺南高分檢前因辦公空間

不足等因素，已分別獲司法院及法務部同意籌劃遷

建辦公大樓，並獲准於99年間各以撥用方式取得位

處都市發展繁盛地區，現已高樓環繞之臺南市安平

區金華段……及82-1地號大面積公有土地，惟囿於

該二機關遷建時程未能相互配合等因素，迄未依撥

用計畫完成遷建，致該等高價值土地閒置多年，既

浪費國家寶貴土地資源，且未能有效解決辦公空間

不足等問題，司法院及行政院允應及早妥適處理」。

嗣後，經司法院與法務部106年8月業務會談獲致決

議略以：院檢就未來辦公廳舍之興建計畫，興建過

程中如有需對方知悉、協助之興建事項，由主辦之

業務單位適時知會、聯繫，必要時再由司法院副秘

書長及法務部政務次長出面協調處理。臺南高分檢

均隨時與臺南高分院保持密切聯繫，了解其遷建進

度，另一方面仍持續研擬規劃辦公室遷建事宜，並

於108年9月26日陳報第一階段現有廳舍整建評估報

告，經數次修正後，由法務部於109年6月23日陳報

行政院，惟行政院秘書長仍請再予評估等意見。

(三)次查，為遵照前揭行政院秘書長核示意見，臺南高

分檢多方洽詢臺南地區法務部所屬機關共同規劃評

估，再於112年5月12日提出第一階段辦公廳舍整建

評估報告，惟行政院秘書長112年7月26日核復仍請

就現有空間利用再予檢討等意見。但法務部表示，

臺南高分檢現與臺南高分院共同使用之辦公大樓，

因位處鬧區精華地段，地形不完整，四周高樓大廈

環繞，且大門緊鄰馬路，已無發展空間；對應社會

科技進步發展、犯罪型態多元化，業務配置之事務

機器遞增等情，辦公場所益顯擁擠，且既有建物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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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老舊滲雨經常維修，有部分辦公室甚以鐵皮屋搭

蓋，每到夏季排氣不良悶熱不已，工作環境不佳，

加上停車位嚴重不足，難以符合需求，又後棟大樓

早年未設置電梯設備，其空間不易利用；另考量臺

南地方法院、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法務部調查局

臺南市調查處、臺南市政府、臺南市議會均已遷至

臺南市五期重劃區，實有必要與臺南高分院同時遷

往該區，臺南高分院並已啟動遷建計劃，預計117

年竣工驗收，118年進駐使用，倘該院先行遷建完

成，嗣後臺南高分檢與臺南高分院將相距約5.5公

里，勢必造成檢察官公訴蒞庭、卷證、業務聯繫不

便、行政成本增加等問題，甚而影響民眾之訴訟權

益，故臺南高分檢目前仍持續積極遵照行政院核示

意見，修正檢討辦公廳舍遷建可行性評估報告，並

密切注意臺南高分院遷建進度，冀能達成與該院同

時遷建之目標。

(四)法務部再次強調，因臺南高分檢現有辦公廳舍建物

老舊、基地過小，又與臺南高分院合署辦公，空間

不敷使用，且現址位處火車站區市中心，周邊交通

流量大，停車不易，無法提供民眾適當優質的洽公

環境，確有遷建實需外，另臺南地檢近年亦因業務

及人力大幅增加，辦公空間已不敷使用，故臺南高

分檢及臺南地檢均有遷（擴）建需求，目前因臺南

高分檢已於113年5月陳報第一階段可行性評估報告，

該部將督導2機關依限完成計畫報核，完成土地使

用。

(五)綜上可知，臺南高分檢自98年起撥用後雖多次陳報

遷建辦公廳舍計畫，惟因行政院及法務部相關政策

考量，未能順利核定辦理，期間更因土地長期未依

撥用計畫使用，本院曾於106年間調查要求改善（106

司調9），迄今臺南高分檢表示現有辦公廳舍除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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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物老舊、基地過小之前提因素，又受限需與他

機關合署辦公，空間確實存有不敷使用困境，未來

將依規劃期限積極爭取行政院核定相關遷建計畫，

惟為避免本案國有土地再有長期閒置、低度利用或

不經濟使用等情事，仍請法務部善盡主管機關權責

掌握進度，依法辦理。

四、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下稱桃園執行分署）自97

年撥用取得土地後，已多次提報廳舍興建評估報告，

惟行政院及法務部歷次審查意見多以人均面積過高及

容積使用率過低等由多次退請修正，可見就本案國有

土地之管理及規劃利用方式，顯有改善檢討空間，目

前既經行政院同意辦理第二階段評估報告，且由管理

機關訂定明確使用計畫，仍請法務部善盡主管機關權

責，掌握土地使用期程進度，依法辦理

(一)查桃園執行分署撥用土地為桃園市桃園區中埔段

1236-3地號國有土地，面積8,593.82平方公尺，係

桃園執行分署於97年間撥用取得桃園市中埔段1236

地號國有土地持分2分之1，因另2分之1持分為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故桃園執行分署撥用後即

積極與中華電信協調辦理分割作業，並於101年12

月25日完成分割登記為1236-3地號，使用分區為機

關用地，中埔段1236地號則由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單獨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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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桃園執行分署遷建基地範圍示意圖

(二)依法務部說明，桃園執行分署自97年11月19日撥用

取得後，98年間即多次提報辦公廳舍自有化中長程

計畫報告書，並依據上級機關歷次審核意見修正報

告書及重新檢視需求，以尋求最適當之規劃方案。

惟99年間因進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新竹、彰

化行政執行處辦公廳舍自有化計畫訂定統一面積

案，法務部函請桃園執行分署將中長程計畫報告書

併入該案檢討辦理，再行報核。嗣後，桃園執行分

署101年間陳報中程計畫書，法務部102年審查意見

則建議俟「法務部行政執行機關辦公室面積需求設

置基準表」（草案）奉行政院核定後再據以辦理。

而因設置基準表於104年始經行政院核定，桃園執

行分署爰自104年重新提報評估報告，至105年-109

年間每年均提報評估報告，卻多因基地容積未充分

利用，遭法務部一再退請修正，直至111年4月間再

度陳報，終經轉陳行政院及依行政院核復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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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行 政 院 於 112 年 3 月 23 日 院 臺 法 長 字 第

1121006189號函同意辦理第二階段評估作業。

(三)據法務部表示，桃園執行分署由於案件量增加，由90

年成立時之14萬餘件逐年增長至112年約172萬件之

案量，人力逐漸調增，辦公場所已呈現擁擠之狀態，

相關之設施僅能從簡或從缺，不利於各項業務之推

行，自97年取得土地後，即積極提報廳舍興建評估

報告，目前獲行政院同意辦理第二階段評估報告後，

法務部已向行政院陳報第二階段評估報告，預計於

114年9月30日前獲行政院核定中長程計畫，規劃期

程較長之原因，係工程規劃先期作業及施工所需時

間較長(114年10月至120年7月)之故，倘能順利奉

行政院核定後，剩餘工作事項即可由桃園執行分署

掌控進度，法務部亦說明將同時督導桃園執行分署

依限陳報計畫，確實掌握土地使用期程。

(四)綜上，桃園執行分署自97年撥用取得土地後，已多

次提報廳舍興建評估報告，惟行政院及法務部歷次

審查意見多以人均面積過高及容積使用率過低等由

多次退請修正，可見就本案國有土地之管理及規劃

利用方式，顯有改善檢討空間，目前既經行政院同

意辦理第二階段評估報告，且由管理機關訂定明確

使用計畫，仍請法務部善盡主管機關權責，掌握土

地使用期程進度，依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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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抄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轉飭法務部，督促所屬就撥

用之國有土地儘速依撥用計畫完成使用，保障國有財

產權益見復。

二、抄調查意見三、四，函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列管，依

法處理。

三、抄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函請審計部參辦。

四、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郭文東

陳景峻

張菊芳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8  月 　 7 　 日

案名：法務部撥用國有土地迄未依計畫用途辦理開發案

關鍵字：法務部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

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法務部行

政執行署彰化分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桃園執行分署、

國有土地撥用


